
华蓥市殡葬服务中心2024年度经营情况

一、基本情况
本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52511681MJQ0738556。法人代表为王祖全，主要经费来源为殡葬服务、墓地租赁，住所为华蓥市双河街道办事处双桥村2组，业务主管单位为华蓥市民政局，业务范围为：遗体接运、存放、冷藏、美容、化妆、火化、骨灰存放、公墓经营、丧葬用品销售、殡葬设施等殡葬服务。
本单位2024年末职工20人，其中：理事会1人（备注：理事会最少3人），其月人均工资为4,800.00元；工作人员19人，其月人均工资4,284.00元。
二、财务状况
本单位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20,197,476.97元，其中：货币资金315,587.46元，应收款项442,435.00元，预付账款158,648.00元，固定资产原值25,040,730.52元，累计折旧6,157,958.01元，固定资产净值18,882,772.51元，在建工程398,034.00元。
本单位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负债总额为10,139,703.62元，其中：流动负债10,139,703.62元。
本单位截至2024年12月31日净资产总额10,057,773.35元，其中：限定性净资产0.00元，非限定性净资产10,057,773.35元。
三、收支情况
本单位2024年度收入2,279,069.78元，其中：提供服务收入2,159,452.70元，其他收入119,617.08元。
本单位2024年度费用3,608,346.36元，其中：业务活动成本2,385,740.93元，管理费用597,595.38元，筹资费用884.29元，其他费用624,125.76元。
四、其他事项
（一）财务收支完整性
本单位在2024年度不存在财务收支未全部纳入单位法定账户。
本单位在2024年度不存在分支（代表）机构的财务收支未纳入民办非企业单位财务统一核算、管理。
（二）资产或盈余使用方面
本单位在2024年度不存在侵占、私分、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资产或分配盈余的行为。
经本单位清查，截至2024年末，固定资产共13项，原值25,040,730.52元，与账面记录相符。
（三）经费收支管理方面
本单位在2024年度不存在将自身经费收支与行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经费收支混管。具体情况如下：
1.收入方面
本单位在2024年度不存在通过转包、承包等方式向分支（代表）机构、办事机构收取或者变相收取管理费用。
本单位在2024年度不存在违规设立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并收费。
本单位在2024年度不存在违规收费。
2.支出方面
本单位在2024年度不存在将收入用于弥补行政经费不足或发放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各项补贴。
本单位在2024年度不存在将收入用于章程规定的非营利事业之外的其他支出。
本单位在2024年度不存在将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转包或委托与社会组织负责人、分支（代表）机构负责人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实施。
本单位在2024年度不存在将依法所得投入会员企业进行营利。
（四）其他方面
本单位在2024年度不存在违反规定使用票据。
本单位在2024年度不存在投资失误。
本单位在2024年度不存在长期应收账款。
本单位在2024年度不存在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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